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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西夏語的來去動詞

張珮琪

摘 要：西夏語的動詞與同語支的其他語言一樣，有人稱呼應、體、式等語法範疇。而在羌

語支中，「趨向」為其重要語法特徵。在西夏語中，表示趨向意義，除了趨向前綴外，並有表趨

向意義的運動動詞「來」、「去」(耫 lja1「來」、紴 ljịj 2「來」、前śjɨ 1「去」、扦śji 2「去」)。本

文試圖利用分布法及計量分析法，來釐清對立單位之間的異同。研究結果顯示，西夏語的 耫 lja1

「來」、紴 ljịj2「來」、前 śjɨ1「去」、扦 śji2「去」於趨向範疇中開始出現系統性的對立狀態，其

主要原因在於 前śjɨ1「去」與 扦 śji2「去」功能的轉移，換言之，扦 śji2「去」與 前 śjɨ1「去」

之間的人稱呼應對立發生動搖，而產生如 耫 lja1「來」與 紴 ljịj2「來」之間的對立。這四個語

素，一方面，可以在句中作謂語使用，用以表示人(或物體)在空間領域裡的具體位移。另一方面，

可與動詞組成(P)V1V2結構，表示虛化的空間意義。儘管從數據上兩組單位之間的功能及使用

比例相仿，但是 紴 ljịj2「來」與 扦 śji2「去」在使用上已經有所限制。從我們的分析數據來看，

西夏語來去動詞的分化與虛化仍處於進行式，兩組動詞的同義單位會走向分化或消除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以來去動詞虛化作為趨向範疇的主要語法形式應會持續下去。因為趨向前綴轉

向體功能的承載，於是語言只好利用其他方式來表達趨向意義。

關鍵詞：趨向範疇 來去動詞 虛化

一 前 言

據《宋史•夏國傳》之記載，西夏人於大慶元年(1036)創制了西夏文字，成為語素文字。對於西

夏文字創制的衍生過程及其文字部件的探索，經過學者們殫竭思慮的研究，已大有進展，然而有些詞

彙的釋義及功能，卻遠在我們理解之上。

克平教授(Kepping)及龔煌城教授曾分别對於 耫 lja1「來」(1.20)(S1379)、紴 ljịj2「來」

(2.54)(S1381)、前 śjɨ1「去」(1.29)(S1052)、扦 śji2「去」(2.9)(S1020)等字提出自己的主張。克平

在 1982年時提出前三者可以作為表示方向的助詞，來表示方位的參照點。而龔煌城教授(2001)則指

出，前 śjɨ1「去」與 扦 śji2「去」之間的關係為人稱呼應的音韻轉換關係，其中 前 śjɨ1「去」為衍

生式，用在主語為第一、二人稱單數時，而在其他的情况時，則用基本式 扦 śji2「去」。兩位學者在

文章中皆提出相當可靠的論證來支撑其說法。然而，我們在文獻中卻可發現與上述兩位學者所提看法

矛盾之處。如克平在提出方向助詞時，獨漏 扦 śji2「去」，然而，作為方向助詞，扦 śji2「去」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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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困難，見例(1)。此外，若是克平當時是將 前 śjɨ1「去」及 扦 śji2「去」視為一個詞的兩個形式，

那麼按照龔煌城教授的說法，克平提出的應該為基本式 扦 śji2「去」，而非衍生式 前 śjɨ1「去」。

(1)

経 號 膖 扦 癗 酚 矂 癿

na1 khju1 dźjij1 śji2 ɣjị1 le2 gji2 ljij2

1.17 1.3 1.35 2.9 1.69 2.7 2.28 2.33

夜 下 遊 往 石 虎 一 見

【又夜行，見一石虎。】《類林》9―2Б―4

另外，如龔煌城教授所言，扦 śji2「去」為基本式，不可用在主語為第一、二人稱的句式中。但

是我們也可發現其例外。試比較 (2)及 (3)。在例(2)及例(3)中其主語皆為「我」。

(2)

籋 籒 盬 縇 縃 撬 癌 前

ŋa2 śji1 lụ2 nji1 zjir2 tjị1 kjụ1 śjɨ1

2.14 1.10 2.51 1.11 2.72 1.67 1.59 1.29

我 前 貧 里 偏 食 求 往

【憶念我昔於貧里而行乞。】《維摩詰所說經》

(3)

籋 籒 睪 谍 縇 唐 撬 癌 扦 籋

ŋa2 śji1 thja2 ·jij1 nji1 do2 tjị1 kjụ1 śji2 ŋa2

2.14 1.10 2.17 1.36 1.11 2.42 1.67 1.59 2.9 2.14

我 前 其 GEN 家 LOC 食 求 到 AGR

【憶念我昔入其舍從乞食。】《維摩詰所說經》

在現代藏緬語族中，某些語言的趨向範疇是以來去動詞所構成的短語形式來表示。如普米語表

示趨向意義由 PV1PV2
①
短語形式構成(見表(1))(傅 1998: 53)。②又如哈尼語中的趨向意義也是藉由

V1V2的形式所構成(見表(2))(戴；李 2000: 26―33)。由上述兩種語言可知，表示虛化意義的來去

動詞，多有形式上及功能上的區别。

若從語法對立的觀點而言，克平所提出的趨向範疇中的對立單位，並不處於一種平衡的狀態。布

拉格學派於研究歷史音位對立時，曾提出語音的「經濟原則」及「和諧原則」。意指在兩大原則之下，

若語音出現不平衡的分配狀態，語言會設法填補及清除「空位」(empty space)。(劉 1998：126―132)

語法中對立的語法素( grammeme)也是一樣。如此一來，我們猜想，耫 lja 1「來」、紴 ljịj2「來」，前

śjɨ1「去」、扦 śji2「去」之間應有其對應關係。

① V1指一般動詞，V2指帶方向意義的動詞，P則是指前綴。
② 此表為簡化形式。普米語中趨向短語中的 V2又根據式及人稱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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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趨向動詞

(第三人稱陳述式)

趨向意義 漢義 示證 語法限制

ȵʉ 離心 趕去

ʐun 向心 趕來

ɻ ½ 向心 來 非親見

tʂho³ 向心 來 親見

Æ½ 離心 去 非親見 已行體、將行體，不加前綴

lo 離心 去 親見 已行體、進行體，必加前綴

表(2)

由下方向上方 由上方向下方 附注

la55 作謂語及補語

來 la55、la33 ji55 la33 作補語

ji55 作謂語及補語

li33 1.作謂語及補語

去 li33 ji55、xe55 ji55 主要作謂語及補語為次要

2.前面動詞會從低調變高調

xe55 作補語

由於西夏語目前已經亡佚，釐清該問題最好的方式，除了仔細分析其分布關係外，最佳的解决方

式應是利用計量的方法來探索該問題。

研究的材料主要是取自於我們所研究的夏譯佛經《維摩詰所說經》(全)、《大方廣佛華嚴經》(以

下簡稱《華嚴經》)(卷七五及七八)、《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一○)、《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雜事》(卷一三)、《禪源諸詮集都序之解》(全)及世俗作品《黄石公三略》(全)等。此外，我們也參

考了史金波教授等譯解的《類林》(史等 1993)。本文中所引用的西夏語音係根據龔煌城教授(Gong

1981, 1988, 1989；龔 1981)的擬音。爲查考方便，每一個字都注明索孚洛諾夫(Sofronov)字表上的號

碼，冠以 S字母。本文沿襲索孚洛諾夫的方法，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平上聲及韻目，例如 1.10表示平

聲第十韻，2.9表示上聲第九韻。

二 西夏语来去动词的位置分布

2.1 耫 lja1「來」

耫 lja1 1.20 屬平聲 20韻，在《文海》中的釋義為：

耫 W29.122 耫 落 虣 蒜 維 蒜 碽 耫 谍 端

耫 乃 至 也 到 也 已 來 之 謂

方位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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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海》解釋可知，耫 lja1表示「至」、「到」之義，並與可前綴 碽 rjɨr2連用。其在文獻中的

用法如下。

2.1.1 單獨當動詞使用，並可加上前綴形成 (P)V結構。與其連用的前綴有 碽 rjɨr2(S5042)、耳

kjɨ1(S5047)、焦 wjɨ2(S4242)、谩 rjijr2(S5614)、蓽 djij2(S2431)等，其中以 碽 rjɨr2比例最高。

動詞的前綴在西夏語中承擔兩種功能：一是構體，二為構詞。當前綴的空間意義與其所連接的動

詞的空間意義相同時，就產生了所謂的零效果(Vey 1952；Schooneveld 1958)，並且功能也由單純的

表趨向轉向體與式的表達，這裡前綴的趨向意義被動詞的語意所遮蔽。而當前綴的空間意義與動詞

的空間意義不同時，產生了衍生作用(derivation)。如同當動詞 捌 ·ju2「視」(S0164)表示「回顧」之

義時，加前綴 焦 wjɨ2，而表「俯視」時，則與 泛 nja1(S4975)連用；而它需要表示完成體時，加動

詞前綴 耳 kjɨ1(張 2004)。

這裡當 耫 lja1想要表示完成體意義時，使用前綴 碽 rjɨr2。①當它與其他前綴相加時，除了獲得

體和式的意義外，更獲得了新的趨向意義。如例(6)中 耫 lja1加了表「離心」的前綴 焦 wjɨ2後，表

示「來自某地」；例(7)中加了表「向心」的前綴 耳 kjɨ1後，則强調「進入某地」。例(8)及(9)中 耫 lja1

分别加上 谩 rjijr2及 蓽 djij2來表示祈願之語法意義。後兩者分别與 碽 rjɨr2及 磌 djɨ2「得到，趨向

自己」、沏 dja2「失去，離開自己」相對應(張 2004a : 404―406)。上述 耫 lja1與趨向前綴連用的規

則，亦可見於其他運動動詞。

(4)

綃 綀 耫 窾 泪 旧 否

śjɨj2 dzjow2 lja1 ku1 tśhjiw1 rjijr2 ŋwej2

2.37 2.44 1.20 1.1 1.46 2.68 2.30

聖 人 來 則 六 方 合

【聖人所歸，則六合同。】《黄石公三略》

(5)

礠 砈 笒 谍 融 构 氢 艱 纓 宁 癛 晾 蒜 碽 耫 汕

rjur1 zjọ2 ŋowr2 ·jij1 rjur1 pjụ1 ™jow2 śja2 djij2 ™jij1 ber2 kiẹj2 ljɨ1 rjɨr2 lja1 nji2

1.76 2.64 2.82 1.36 1.76 1.59 2.48 2.16 2.33 1.36 2.71 2.53 1.29 2.77 1.20 2.10

諸 壽 具 OBJ 世 尊 讚嘆 然 ▼
②
相見 欲 也 ▼ 來 AGR

【諸具壽世尊讚歎，意欲相見仁等可來。】《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① 碽 rjɨr2不表特定方向，而單純表示體的意義，這由它可附加於空間意義不同的動詞得證。其附加動詞之趨向

空間性，包括向心、離心、向上、往下：涸 mjii 1「施」（S4124），蠜 wjịj 2「解」、「放」（S1717），癏śjwo 1「發」、「起」

（S0001），腷 lhew 2「起」（S3024），倘 tjị 1「置」（S2779），癌 kjụ1「求」（S0236），稟 deej1「轉」（S0433），蚏 ljiij2

「待」、「伺」（S2266），稥 lhạ2「迷」（S4374），脄 ljị2「種」（S4003），虥省 la1ɣiwej1「受記」（S2746，2074），硧緈™wu2bjịj2

「佑助」（S4523，1317）等，上述動詞並可與其他前綴連用。
② 本文例句中出現的英文縮寫意義如下：NOM表名物化標志，▼表前綴（包括完成體，趨向及祈願），AGR為

人稱呼應助詞，ERG表施事格，OBJ表與格及受格，INSTR表工具格，LOC 表方位格（動態及靜態），QUOT表敘述
終結標記，PROSP為將行體標志，PEF為已行體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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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経 號 繰 碟 稿 競 焦 耫 蕽

na1 khju1 zjɨṟ2 gu2 khjĩ1 ɣiẹ2 wjɨ2 lja1 mji1

1.17 1.3 2.85 2.1 1.16 2.59 2.72 1.20 1.11

夜 下 水 中 琴 聲 ▼ 來 聞

【夜聞水中琴聲出。】《類林》9―4Б―2

(7)

籋 籒 繆 藹 打 菞 保 科 焦 臼 籋

ŋa2 śji1 phji1 ™ja2 lji1 mjij2 we2 ™u2 wjɨ2 lho ŋa2

2.14 1.10 1.11 2.17 1.10 2.68 2.7 2.1 2.72 2.14

我 前 毘 耶 離 大 城 中 ▼ 出 AGR

玛 蛧 萇 算 保 科 耳 耫

dzjɨj1 wji2 mo2 khjij2 we2 ™u2 kjɨ1 lja1

1.42 2.9 2.42 2.33 2.7 2.1 1.30 1.20

時 維 摩 詰 城 中 ▼ 來

【我昔出毘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維摩詰所說經》

(8)

胠 绕 綒 蕽 篎 礠 繆 箺 唐 钵 枪 纝 谩 耫 妒／端①

·a na1 thow1 mji1 nioow1 rjur1 phji1 tśhjụ1 do2 phjɨɨ1 phjii2 ·jị2 rjijr2 lja1 ·jɨ1／·jɨ2

? 1.17 1.54 1.11 1.57 1.76 1.11 1.59 2.42 1.32 2.12 2.60 2.68 1.20 1.30／2.28

阿 難 陀 聞 復 諸 苾芻 LOC 差 遣 重 ▼ 來 QUOT

【阿難陀聞復還寄信，苾芻重來。】《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9)

窲 袭 纴 矤 篎 粮 蓽 耫

gia1 kha1 -- wjij1 nioow1 rjijr2 djij2 lja1

1.20 1.17 -- 1.35 1.57 2.68 2.33 1.20

軍 中 虛 有 後 ▼ 來

【軍虛時，恐趁入。】《黄石公三略》

其主語可為第一、二人稱單數，後加人稱呼應標記，形成(P)V(ARG–I=P，II=P)結構。

① 端 ·jɨ2 (2.28) (S4979) 及 妒 ·jɨ1 (1.30) (S5050)字形非常相似，擬音相同，但聲調不同。在《同音》(42A20，
42A21) 中，此二字互注。《文海》注「端」，寫道：「端落妒蒜，蔴蒜，娘蒜，蚌蒜，模胐蒜，眂粔谍端蒜。」(W. 39.151.)。
「蔴」、「娘」、「蚌」、「模胐」、「眂粔」皆為「說」、「言語」之義。《文海》中並没有「妒」字例解釋，從其他的字例中

僅可得「端妒」連用表 纜 se1「辭，說」，蔴 tśhjiiw1「言語」、「宣說」等義。在語料中主要可看到兩種用法：1. 當主
要動詞，表「說」之義；2. 為引語終結標記（張 2003）。此處因無法區别其字型，故二者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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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眹 箃 箃 耫 籋

mjo2 lwẹ2 lwẹ2 lja1 ŋa2

2.44 2.58 2.58 1.20 2.14

吾 遲 遲 來 AGR

【君急行。】《類林》 7―21А―5

2.1.2 與表使動之語素 丑 phji1「令」(S0447)相連用，①
形成(P/NEG)V–CAUS結構。②

(11)

緽 禑 茋 毋 皵 艩 科 筜 耫 丑

tha1 dạ2 sji1 ɣa2 phəə1 tśja 1 ™u2 tji1 lja1 phji1

1.17 2.56 1.11 2.14 1.31 1.19 2.1 1.11 1.20 1.11

佛 言 木 上 交 叉 中 勿 來 令

【佛言應置窗欞勿令得入。】《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2.1.3 與否定詞 篟 mji1(S1491)連用，形成 NEG–V結構。

(12)

碙 哗 窾 插 篟 耫

bjuu2 mjij1 ku1 dźjwu1 mji1 lja1

2.6 1.36 1.1 1.2 1.11 1.20

賞 無 則 人 不 來

【軍無賞；士不往。】《黄石公三略》

2.1.4 與情態詞 吞浮 mjɨ1kjir2「不敢」(S2530/S4913)、北 dźjij-「肯」(S5378)等連用，③
形成

V–(NEG) M結構。

① 西夏語用來表示使動分析形式的手段，除了上述的 丑 phji1外，亦可使用 属 wji1（S2413）來表示使動態，
然後者未見與 耫 lja1「來」等相連用。

② 在一般的 V–CAUS結構中，Ｖ表示否定時可加否定語素 筜 tji1（S4743）來表示，也可以依動詞之空間性自
由加上前綴。

③ 西夏語中有一系列表可能、需要及願望等意義的詞，在語法上，它只能和動詞連用，無法獨立存在，且它與一

般動詞之間可以加否定詞 吞 mjɨ1 (Kepping 1979:311―315)。這類詞有的學者稱為“情態動詞” (модальные глаголы)
(Sofronov1968; Kepping 1985)；有的學者則稱之為能願詞（馬 1995）。關於哪些詞屬於此類，學者們所列不同。索孚洛
諾夫列出了四個詞：阶 njwi2「能、善、巧」(S3818)；镀 wo2「應」(S0316)；晾 kiẹj2「欲」(S3773)；北 dźjij-「肯」

(S5378) (Sofronov 1968I: 187―188)。除了這四詞外，克平進一步提出下列等詞：浮 kjir2「敢、肯」(S4913)；睤 wjị
「曉」(S4996)；蜙 ljɨɨ1「可、能」(S2415) (Kepping 1985:283―288)；而馬忠建又補了 笍 rjir1「可」(S4911)；籃 lew2

「當，可，應」； 煞 gjii2「欲」(S2097) 等三字（馬 1995:73―83）。我們則認為應該再加上 际 śjwo1「須」(S4191)。
此外，以上所提之詞，因其個别之特性不同，不應將這些字混雜來看，而應根據其搭配特性，加以探討。例如 镀 wo2

因其前所加的否定詞為 篟 mji1而非 吞 mjɨ1且本身可不依附動詞獨立使用，所以似乎不應將它與 阶 njwi2等等同視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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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籒 舉 贰 癊 妹 庭 耳 哺 牡 息 絣

śji1 njɨɨ1 phji2 khjiw2 kie1 dźjɨ- kjɨ1 tsju1 sji2 ™a ™ju1

1.10 1.32 2.10 2.40 1.9 -- 1.30 1.59 2.10 1.2

前 二 比 丘 法 行 ▼ 犯 NOM ▼ 愧

蟚 瞭 緽 唐 耫 吞 浮 蒜

zar2 bju1 tha1 do2 lja1 mjɨ1 kjir2 ljɨ1

2.73 1.3 1.17 2.42 1.20 1.30 2.72 1.29

恥 由 佛 LOC 來 不 敢 也

【憶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為耻，不敢問佛，來問我言。】《維摩詰所說經》

2.1.5 與動詞 坝 śjij2「乞」(S1124)、癌 kjụ1「求」、腗 wjịj2「送」(S2926)、贝坝 njir2 śjij2「借」

(S0306, S1124)、維 njɨ2「至」(S3671)、稶 ɣiow 1「投降」(S4425)、毯 wee 1「生」(S2754)等連用，

形成(P)V1V2結構，其中與 維 njɨ2「至」連用的頻次最高。[見例(14)、(15)]這裡的(P)V1V2結構即

為克平所指 耫 lja1「來」、前 śjɨ1「去」等詞成為次趨向範疇的論證。的確，在西夏語的句式結構中，

若有兩個並列謂語存在，則其理解順序應為Ｖ1→Ｖ2,見例(16)。而在(P)V1 耫 等結構中，並不具該

理解順序，這裡 耫 lja1不具實詞意義，只表示虛化的趨向意義。這由 V1與 耫 之間不可插入任何詞

彙可證。試比較例(15)及(16)。

(14)

白 悟 矋 維 耫 城 舊 弛 筙 哄 汕 妒／端

śjuu1 zeew2 śjɨ1 njɨ2 lja1 zjịj1 nji2 njɨ2 tji1 wor1 nji2 ·jɨ1／·jɨ2

1.7 2.41 1.29 2.28 1.20 1.61 2.10 2.28 1.11 1.89 2.10 1.30／2.28

蜀 遣 使 至 來 時 汝 等 勿 起 AGR QUOT

【(吳王曰：)蜀所遣使王至時，卿等勿起。】《類林》 5―3(15)―A

(15)

蔰 耳 辐 汝 礮 腗 耫 省 来 籃

tjij1 kjɨ1 ljɨɨ1 lhwu1 war2 wjịj2 lja1 ɣiwej1 lhjịj- lew2

1.36 1.30 1.32 1.1 2.73 2.54 1.20 1.34 ? 2.88

若 ▼ 回 衣 物 送 來 受 承 應

【若還往衣物，送來應為受。】《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

(16)

玛 蛧 萇 算 保 科 耳 耫 出 耳 该 籋

dzjɨj1 wji2 mo2 khjij2 we2 ™u2 kjɨ1 lja1 tśja1 kjɨ1 tshjwu1 ŋa2

1.42 2.9 2.42 2.33 2.7 2.1 1.30 1.20 1.19 1.30 1.3 2.14

時 維 摩 詰 城 LOC ▼ 來 敬 ▼ 禮 AGR

【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為作禮而問言。】《維摩詰所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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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與動詞連用並加表使動的語素 丑 phji1，形成(P)V1V2–CAUS結構。

2.2 紴 ljịj2

紴 ljịj2 2.54 屬上聲 54韻。於《文海》中的解釋如下：

紴 W68.132 紴 落 虣 蒜 維 紴 谍 端

耫 乃 至 也 到 來 之 謂

在《文海》的釋義中，紴 ljịj2與 耫 lja1皆以 虣 khjij2「至」(S2498)來解釋，可知兩者可視為

同義詞。與 耫 lja1不同的是，《文海》中强調 紴 ljịj2可與動詞 維 njɨ2「至」連用。 紴 ljịj2於文獻

中的表現如下。

2.2.1 單獨當動詞用，與其連用的前綴有 碽 rjɨr2、焦 wjɨ 2、泛 nja1、耳 kjɨ1等。該詞同 耫 lja1

一樣，加 碽 rjɨr2來表示完成體，而加不同的前綴來表示方向性。見例(19)、(20)、(21)、(22)。其

中泛 nja1表示「向下」。

(18)

玛 艰 命 繆 箺 订 汝 息 蜔 艰 縦 唐 紴

dzjɨj1 ljo2 sew2 phji1 tśhjụ1 ™jij1 lhwu1 ™a gjwi2 ljo2 khwej2 do2 ljịj2

1.42 2.44 2.38 1.11 1.59 1.36 1.1 ? 2.10 2.44 2.30 2.42 2.54

時 弟 苾 苾 芻 衣 ▼ 穿 兄 LOC 來

【其弟苾芻自披己帔來至兄邊。】《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

(19)

玛 蕒 聁 繆 箺 矂 碽 紴 两 苙 属 蜶

dzjɨj1 sjɨ2 sjij2 phji1 tśhjụ1 gjɨ2 rjɨr2 ljịj2 ɣie1 ljwị1 wji1 dźjwa1

1.42 2.28 2.33 1.11 1.59 2.28 2.77 2.54 1.9 1.67 1.10 1.19

時 識 情 苾 芻 有 ▼ 來 解息 作 已

【時有相識苾芻既令解息。】《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

① 這裡為賓語呼應。

(17)

舊 谍 持 槽 夕 彬 耫 丑 籋①

nji2 ·jij1 mjii2 śjij1 sjii1 mej1 lja1 phji1 ŋa2

2.10 1.36 2.12 1.35 1.14 1.33 1.20 1.11 2.14

汝 GEN 治 順 檢 察 來 令 AGR

【吾來察君治迹爾。】《類林》4―15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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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窲 綀 蕽 篎 癐 惠 科 繰 焦 紴

gji1 dzjow2 mji1 nioow1 zji2 ljaa2 ™u2 zjɨɨr2 wjɨ2 ljịj2

1.20 2.44 1.11 1.57 2.10 2.18 2.1 2.85 2.72 2.54

軍 人 聞 後 皆 口 中 水 ▼ 來

【兵卒聞之，皆口中出水。】《類林》4―3Б―6

(21)

砂 礠 瞪 竛 蔎 蒾 佬 菬 袭 磤 台 纽 泛 紴

zjọ2 rjur1 dzjiij2 gji2 rjir2 ™jwɨr2 wo2 ljɨ1̣ kha1 tśhjɨ2 rjar2 wjị1 nja1 ljịj2

2.64 1.76 2.35 2.10 2.72 2.77 2.42 1.69 1.17 2.27 2.74 1.67 1.20 2.54

時 諸 弟 子 與 文 義 論 中 立 便 雪 ▼ 來

【(謝安)與諸弟子講論文義，俄而下雪。】《類林》5―8А―3

(22)

马 截 籋 焦 岁 妒/端 沏 絠 戊 灯 蟏

ɣjɨr1 sjiij2 ŋa2 wjɨ2 ljii2 ™jɨ1/™ jɨ2 dja2 rjɨr2 sọ1 ɣạ2 rjar1

1.86 2.35 2.14 2.72 2.12 1.30/2.28 2.17 2.77 1.70 2.56 1.82

朕 思 我 ▼ 待 QUOT ▼ 去 三 十 遠

祡 耳 紴 卢 篎 蔞 腲 息 轮

zjịj1 kjɨ1 ljịj2 mja1 nioow1 we2 njij2 ™a mja1

1.61 1.30 2.54 1.2 1.57 2.7 2.33 ? 1.20

許 ▼ 來 後 魏 王 ▼ 解

【(魏王曰：)「待我思之。」行三十里，然後魏王始解。】《類林》4―28Б―7

2.2.2 與動詞 瑚 ·jɨr1「問」(S3415)、出螏 tśja1tshwew1「禮拜」(S0297, S2764)、妇架 tsjụ1kier1

「觸惱」(S4514, 3737)、蘞 ·ju2「求」(S2173)，毯 wee 1「生」、箌 lhjwi1「取」(S0312)、贝坝 njir2śjij2

「借」、維 njɨ2「至」等連用，形成(P)V1V2結構。其中以與 維 njɨ2「至」連用的頻次最高，共 33頻

次。

(23)

际 桑 維 紴 窊 繣 磌 蝲

sjã2 ɣã1 njɨ2 ljịj2 tej1 tshew1 djɨ2 lju2

2.24 1.24 2.28 2.54 1.33 1.43 2.28 2.3

薛 安 至 來 戴 就 ▼ 捕

【薛安至，收捕戴就。】《類林》4―23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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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玛 盬 綀 搓 纝 贝 坝 紴

dzjɨj1 lụ2 dzjow2 dju1 ™jị2 njir2 śjij2 ljịj2

1.42 2.51 2.44 1.3 2.60 2.72 2.32 2.54

時 貧 人 有 更 借 來

【時有貧人更復來借。】《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

其主語可為第一、二人稱單數，形成(P)V1V2(AGR)結構。

(25)

舊 矖 癌 紴 萯 充 嫉 臀 蘞 紴 萯

nji2 tsjiir1 kjụ1 ljịj2 nja2 mo2 dzuu2 tjÜ ị 2 ™ju2 ljịj2 nja2

2.10 1.39 1.59 2.54 2.17 2.42 2.5 2.60 2.2 2.54 2.17

汝 法 求 來 AGR 乎 坐 NOM 求 來 AGR

【為法來耶求床座耶。】《維摩詰所說經》

(26)

蹦 砃 帅 嘻 舊 谍 篙 辐 紴 籋 妒／端

tśhjwo1 śjɨ- lhwa- ŋwu2 nji2 ·jij1 ljị2 ljɨɨ1 ljịj2 ŋa2 ·jɨ1／·jɨ2

1.48 ? ? 2.1 2.10 1.36 2.60 1.32 2.54 2.14 1.30／2.28

故 草 結 以 汝 之 恩 報 來 AGR QUOT

【(老人曰：)「故結草來報汝之恩。」】《類林》7―18A―3

2.2.3 固定詞語。與 挡 mjij2 (S0375)連用構成複合詞，表「未來」，或與 竀 mjor1 (S4141)連

用，表「如來」。

(27)

焦 紻 挡 紴 竀 纚 毯 袭 往 堡 毯 怖

wjɨ2 rar2 mjij2 ljịj2 mjor1 dźjiij1 wee1 kha1 wa2 sju2 wee1 ŋwu2

2.27 2.73 2.33 2.54 1.90 1.29 1.12 1.17 2.14 2.3 1.12 2.1

過 去 未 來 現 在 生 中 何 如 生 是

【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維摩詰所說經》

(28)

竀 紴 癦 癦 唐 癐 前 阶 萯

mjor1 ljịj2 ŋowr2 ŋowr2 do2 zji2 sjɨ1 njwi2 nji2

1.90 2.54 2.82 2.82 2.42 2.10 1.29 2.10 2.17

如 來 一 切 於 皆 往 能 AGR

【已能往詣一切如來所。】《華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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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 śjɨ1「去」

前 śjɨ1 1.29 屬平聲 29韻。 在《文海》的釋義為：

前 W 36213 前 落 扦 蒜 唱 蒜 签 蒜 紻 蒜

前 乃 到 也 往 也 去 來 過 謂

從 前 śjɨ1的釋義中可知，它與 扦 śji2、唱 wjij1「往」(S0045)、签 ·jij2「去」(S1040)、紻 rar2

「過」(S3357)等詞為同義詞。其在文獻中的用法如下。

2.3.1 單獨當動詞用，與其加的前綴有 碽 rjɨr2及 沏 dja2。 沏前 dja2 śjɨ1表示「離去」之義，見

例(31)。

(29)

箎 前 窾 繕 蟁 綃 紥 窾 繕 怂

sjịj2 śjɨ1 ku1 lhjịj- dzəj1 śjɨj2 nu1 ku1 lhjịj- ŋewr1

2.54 1.29 1.1 ? 1.40 2.37 1.1 1.1 ? 1.87

智 往 則 國 衰 聖 背 則 國 亂

【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黄石公三略》

其主語可為第一、二人稱單數。

(30)

籋 絪 碠 籱 菞 诫 茸 蒷 縇 唐 碽

ŋa2 xja1 pa2 ™jiij1 mjij2 pho1 lo1 mẽ1 nji1 do2 rjɨr2

2.14 1.19 2.14 1.39 2.68 1.49 1.49 1.15 1.11 2.42 2.77

我 速 缽 持 大 婆 羅 門 家 LOC ▼

前 旺 篎 焦 蝳 籋

śjɨ1 ɣa1 nioow1 wjɨ2 ™jar1 ŋa2

1.29 1.17 1.57 2.72 1.82 2.14

往 門 外 ▼ 立 AGR

【我即持缽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維摩詰所說經》

(31)

舊 絩 毋 沏 前 萯 眹 箃 箃 耫 籋

nji2 dzjɨr1 ɣa2 dja2 śjɨ1 nja2 mjo 2 lwẹ2 lwẹ2 lja1 ŋa2

2.10 1.86 2.14 2.17 1.29 2.17 2.44 2.58 2.58 1.20 2.14

汝 急 於 ▼ 往 AGR 吾 遲 遲 來 QUOT

【君但急行，我當緩緩來。】《類林》7―21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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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與將行體標志 底 ·jij (S5273)連用，①
形成 V–PROSP 結構。

(32)
贿 烘 前 汕 底

gjɨ2 mji2 śjɨ1 nji2 ™jij1

2.28 2.10 1.29 2.10 1.36
吾 往 AGR PROSP

【吾欲進途。】《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

(33)
枢 葕 烫 帖 息 哄 揉 前 底 城 碍 挡 纖

tśhjiw1 thwər1 bjij2 sjij1 ™a wor1 kiẹj2 śjɨ1 ™jij1 zjịj1 gjịj1 mjij2 lwu2

1.45 1.84 2.33 1.36 1.89 2.53 1.29 1.36 1.61 1.61 2.33 2.1
趙 盾 曉 來 ▼ 起 界 往 PROSP 時 星 未 隱

【趙盾晨起將朝，星未隱。】《類林》3―5A―7

2.3.3 與否定語素 篟 mji1連用。

(34)
籒 耳 維 薸 纝 篎 篟 前 籒 蓇 籋

śji1 kjɨ1 njɨ 2 twụ1 ·jị2 nioow1 mji1 śjɨ1 śji1 lji2 ŋa2

1.10 1.30 2.28 1.58 2.60 1.57 1.11 1.29 1.10 2.9 2.14
前 ▼ 至 處 重 及 不 往 前 見 AGR

薸 纝 篎 篟 蔓

twụ1 ·jị2 nioow1 mji1 ·juu1

1.58 2.60 1.57 1.11 1.7
處 重 又 不 觀

【已所至處而不重至，已所見處而不重見。】《華嚴經》

2.3.4 與能願詞( 吞 mjɨ1「不」) 阶 njwi2「能」、籃 lew2「應」、晾 kiẹj2「欲」、笍 rjir1「可

以」
②
等連用。

(35)
竃 纖 前 晾 矺 浮

ljụ2 lwu2 śjɨ1 kiẹj2 thjij2 kjir2

2.52 2.1 1.29 2.53 2.33 2.72
形 隱 往 欲 焉 敢

【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維摩詰所說經》

① 索孚洛諾夫及克平認為後綴 底 ™jij1為表未來時制的標志（Sofronov 1968 I: 197―199；Kepping 1985: 173―
176）。但是我們認為 底 ™jij1並非為表未來時制的標志，而是將行體的標志，因為它也可以用在表過去時間意義的

上下文中（張 2004：427）。
② 笍 rjir1（S4911）另可當實詞使用。此種由 get > ability的虛化現象常見於語言中，如 Khmer語中的 baan，Lahu

語中的 gä，越南話中的ɗu’o, ‘c (Heine and Kuteva 2002: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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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玛 胞 縂 繆 箺 伦 笺 误 紟 前 吞 阶

dzjɨj1 nar2 ŋo2 phji1 tśhjụ1 dźju2 noo1 śjọ2 gjị2 śjɨ1 mjɨ1 njwi2

1.42 2.73 2.42 1.11 1.59 2.2 1.52 2.64 2.60 1.29 1.30 2.10

時 老 病 苾 芻 衰羸 遮 往 不 能

【時有老病羸弱，不能行就隱屏之處。】《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2.3.5 與動詞 瑚 ·jɨr1「問」、維 njɨ2「至」、倘 tjị1「置」(S2779)、裹 pha1「隨」(S1498)、纖 lwu2

「隱」(S3904)、癌墒 kjụ1tshwew1「供養」(S0236, S2014)、癌 kjụ1「求」、坝 śjij2「索」、茪 tśhjij1

「持去」、痘膖 kheej1dźjij1「遊行」(S5531, S2942)、粵 dźjɨɨr1「舍」(S3767)、栏 lhjịj-「取」(S3690)

等連用，形成(P)V1V2結構。

(37)

緽 禑 蔰 藟 莀 娟 菄 皺 茪 前 城

tha1 dạ2 tjij1 ljɨj2 zow2 du1 rjɨj2 tśhjaa1 tśhjij1 śjɨ1 zjịj1

1.17 2.56 1.36 2.37 2.47 1.4 2.37 1.21 1.35 1.29 1.61

佛 言 若 瓶 受 樓閣 上 持去 往 時

癝 皧 挡 維 脩 窾 达 属

tśja1 khwə 1 mjij2 njɨ22 bjij2 ku1 bar1 wji1

1.19 1.27 2.33 2.28 2.33 1.1 1.80 1.10

道 半 未 至 則 倒 為

【佛言：「若擎上閣，猶未半道。應須倒下。」】《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

(38)

订 纚 臀 唐 吞 穔 挞 腵 燃 癐 粵 前 磤 台 虁 疾

™jij1 dźjiij1 tjị2 do2 mjɨ1 tśhjɨ1 dzjwɨ2 djị2 to2 zji2 dźjɨɨr1 śjɨ1 tśhjɨ2 rjar2 ŋwo2 ljiij2

1.36 1.39 2.60 2.42 1.30 1.29 2.28 2.60 2.42 2.10 1.92 1.29 2.27 2.74 2.42 2.33

己 住 處 LOC 無 爾 脩造 盡 皆 捨 往 立便 紴傷

【彼於住處不為修理，皆共舍去，遂便紴壞。】《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

其句中主語可為第一、二人稱單數，形成(P)V1V2(ARG–I=P, II=P)結構。例(40)中之主語為「你」。

(39)

眹 蟗 篎 粮 拣 籫 谬 紪 宦 縱 前 妒／端

mjo2 sjɨ1 nioow1 rjijr2 gji2 bjij2 tsəj1 pha1 kjij1 ·jar2 śjɨ1 ·jɨ1／·jɨ2

2.44 1.30 1.57 2.68 2.10 2.33 1.40 1017 1.36 2.74 1.29 1.30／2.28

吾 死 後 ▼ 妻子 小 别處 ▼ 嫁 往 QUOT

【(武子對子魏顆言：)「吳死後，可嫁此妾。」】《類林》7―17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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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籋 菋 篎 焊 監 膳 窱 碭 礠 繆 箺

ŋa2 ljɨ1̣ nioow1 thja1 buu2 źjɨr2 mja1 bju2 rjur1 phji1 tśhjụ1

2.14 1.69 1.57 1.20 2.5 2.77? 1.20 2.2 1.76 1.11 1.59

我 及 及 彼 勝 慧 河 邊 諸 苾 芻

胯 谍 蒅 矡 耳 倘 前 萯 妒／端

djịj1 ·jij1 tjɨj̣1 lju1 kjɨ1 tjÜ ị1 śjɨ1 nja2 ·jɨ1／·jɨ2

1.61 1.36 1.62 1.3 1.30 1.67 1.29 2.17 1.30／2.28

輩 OBJ 綾 蓐 ▼ 置 往 AGR QUOT

【為我及彼勝慧河邊諸苾芻輩敷置座褥。】《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2.3.6 與動詞連用並後加使動式標志 丑 phji1，形成(P/NEG) V1V2–CAUS結構。

(41)

索 綀 悟 蔓 前 丑

dzjwɨ1 dzjow2 zeew2 ·juu1 śjɨ1 phji1

1.43 2.44 2.41 1.7 1.29 1.11

帝 人 遣 觀 往 令

【帝使人往視之。】《類林》5―11(23A)―1

2.3.7 與動詞連用並後加能願詞，形成(P) V1V2–(NEG)M結構。

(42)

舅 遍 綀 聻 癐 睪 裹 前 晾

·jir 2 tụ1 dzjow2 mə 1 zji2 thja2 pha1 śjɨ1 kiẹj2

2.72 1.58 2.44 1.27 2.10 2.17 1.17 1.29 2.53

百 千 人 天 皆 其 隨 往 欲

【百千天人皆欲隨從。】《維摩詰所說經》

2.4 扦 śji2「去」

扦 śji2 2.9 屬上聲 9韻。在《文海》中並没有字例解釋，但由 前 śjɨ1在《文海》的釋義中可知 扦

śji2與 前 śjɨ1為同義詞。(參見 2.3)其在文獻中的表現如下。

2.4.1 單獨當動詞使用，與其相加的前綴有 碽 rjɨr2及 泛 nja1。

(43)

苪 皺 泛 睲 盎 嘻 竀 紴 唐 碽 扦

ko1 tśhjaa1 nja1 lhjị2 dźji ŋwu2 mjor1 ljịj2 do2 rjɨr2 śji2

1.49 1.21 1.20 2.60 2.1 1.90 2.54 2.42 2.77 2.9

車 在 ▼ 下 行 以–INSTR 如 來 LOC ▼ 詣

【至已下車。步進詣如來所。】《華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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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篎 蘦 蘭 味 袭 紪 味 泛 扦

nioow1 thjɨ2 lhiow2 rjir2 kha1 pha1 rjir2 nja1 śji2

1.57 2.28 2.48 2.72 1.17 1.17 2.72 1.20 2.9

後 此 鱠 汁 LOC 别 汁 ▼ 往

【於其羹汁别汁墮中。】《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

主語可為第一、二人稱單數，但只有 1例。

(45)

籋 籒 繆 藹 打 菞 保 科 碽 扦

ŋa2 śji1 phji1 ™ja2 lji1 mjij2 we2 ™u2 rjɨr2 śji 2

2.14 1.10 1.11 2.17 1.10 2.68 2.7 2.1 2.77 2.9

我 前 毘 耶 離 大 城 中 ▼ 到

【我昔入毘耶離大城 】《維摩詰所說經》

2.4.2 與動詞 維 njɨ2「至」、腗 wjịj2「送」、臭 gjii 1「嚼」(S4685)、蔓 ·juu1「觀」(S3598)、

膖 dźjij1「遊」、韧 djụ1「遇」(S2053)、箌 lhjwi1「取」、疾 ljiij2「紴，破」(S1277)、纖 lwu2「隱」、

翛 ɣiew1「學」(S3861)等連用，形成(P)V1V2結構。其中與 維 njɨ2「至」連用頻次最高，共 32頻

次。

(46)

戊 礗 砳 鞘 蒼 硾 讲 搓 薸 維 扦

sọ1 mjịj1 śiə1 śio1 zjɨr1 ŋjow2 nji- dju1 twụ1 njɨ2 śji2

1.70 1.61 1.28 1.50 1.86 2.48 ? 1.3 1.58 2.28 2.9

三 女 伴隨 南 海 珠 有 處 至 往

【三女俱伴隨往南海有珠處號哭。】《類林》7―11Б―1

(47)

玛 京 綀 矂 簓 盜 沏 繾 沪 倘 綒 臎

dzjɨj1 mur1 dzjow2 gjɨ2 njij1 low2 dja2 sji2 mjiij1 tjị1 thow1 bo1

1.42 1.75 2.44 2.28 1.36 2.47 2.17 2.10 1.39 1.64 1.54 1.49

時 俗 人 有 親戚 ▼ 亡 屍骸 逝 陀 林

袭 腗 扦

kha1 wjịj2 śji2

1.17 2.54 2.9

LOC 送 往

【時有俗人親屬亡没。為送屍骸往屍林處。】《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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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語可為第一、二人稱單數，但只有 1例。

(48)

籋 籒 睪 谍 縇 唐 撬 癌 扦 籋

ŋa2 śji1 thja2 ·jij1 nji1 do2 tjị 1 kjụ śji2 ŋa2

2.14 1.10 2.17 1.36 1.11 2.42 1.67 1.59 2.9 2.14

我 前 其 之 家 LOC 食 求 往 AGR

【我昔入其舍從乞食。】《維摩詰所說經》

2.4.3 當譯音詞用，音譯漢語「室」及「濕」。
(49)

緽 扦 茸 穄 保 科 纚

tha1 śji2 lo1 wa- we2 ™u2 dźjiij1

1.17 2.9 1.49 ? 2.7 2.1 1.39

佛 室 羅 伐 城 LOC 住

【佛在室羅伐城。】《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

(50)

蘦 卫 臤 綅 葇 扦 蕽 茸 繕 科 菞 卫 臤 搓

thjɨ2 ™juu1 khja2 njạ1 kja1 śji2 mji1 lo1 lhjij- ™u2 tha2 ™juu1 khja2 dju1

2.28 1.7 2.17 1.64 1.20 2.9 1.11 1.49 ? 2.1 2.14 1.7 2.17 1.3

此 藥 叉 神 羯 濕 彌 羅 國 LOC 大 藥 叉 有

【此藥叉神於羯濕彌羅國。有大藥叉。】《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

三 耫 lja1與 紴 ljịj2及 扦 śji2與 前 śjɨ1的差異分析

從 2.1―2.4中，我們可知，耫 lja1「來」和 紴 ljịj2「來」與 前 śjɨ1「去」和 扦 śji2「去」在語

法功能的使用上，確有同異之處。 耫 lja1「來」和 紴 ljịj2「來」的共同點在於：1.二者皆可單獨使

用並加上前綴，並作為不同人稱主語的謂語，惟 紴 ljịj2之頻次較高；2. 二者皆可與其他動詞連用，

形成(P)V1V2結構。惟在 維 njɨ2Ｖ2結構中，維紴 njɨ2 ljịj2的頻率比 維耫 njɨ2 lja1的高。其不同點在

於： 耫 lja1可與否定語素、使動語素及能願詞連用，而 紴 ljịj2未見與之連用。見表(3)。

前 śjɨ1「去」和 扦 śji2「去」同 耫 lja1「來」和 紴 ljịj2「來」一樣，在語法功能的使用上有

所差異。二者的共同點在於二者皆可單獨使用並加上前綴，且其主語可為所有人稱，惟 前 śjɨ1「去」

的使用頻次較高。此外，它們皆可以形成(P)V1V2結構。其不同處在於 前 śjɨ1「去」除了可以和否定

詞、能願詞及將行體標志連用外，在(P)V1V2結構中，亦可見與能願詞連用。相反的，扦 śji2「去」

則不見上述用法。見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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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耫 lja1 紴 ljịj2

(P)V 56 102
(P)V(ARG–I=P, II=P) 1 6
(P/NEG)V–CAUS 1 0
NEG–V 10 0
V–(NEG)M 5 0
(P)V1V2 34 38
(P)維 V2 7 33
(P)V1V2(ARG-I=P, II=P) 0 4
(P/NEG) V1V2–CAUS 4 0
Compound 0 107

表(4)

前śjɨ1 扦śji2

(p)V 54 41
(P)V(ARG–I=P, II=P) 4 1
V–PROPS 3 0
(P/NEG) V–CAUS 0 0
NEG–V 9 0
V–(NEG)M 7 0
(P)V1V2 24 78
(P)維 njɨ2V2 6 32
(P)V1V2(ARG–I=P, II=P) 29① 1
(P) V1V2 –M 41② 0
(P/NEG) V1V2 –CAUS 30 0
Transliteration 0 3

① 在《維摩詰所說經》中出現下列重覆句式，共 17頻次。
舊 蛧 萇 算 唐 縂 沏 瑚 前 萯 妒／端

nji2 wji2 mo2 khjij2 do2 ŋo2 dja2 ·jɨr1 śjɨ1 nji2 ·jɨ1／·jɨ2

2.10 2.9 2.42 2.33 2.42 2.42 2.17 1.86 1.29 2.17 1.30／2.28
汝 維 摩 詰 LOC 病 ▼ 問 往 AGR QUOT

【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維摩詰所說經》

② 在《維摩詰所說經》中出現下列重覆句式，共 31頻次。
蘦 絅 睪 唐 縂 瑚 前 吞 阶 妒／端

thjɨ2 nioow1 thja2 do2 ŋo2 ·jɨr1 śjɨ1 mjɨ1 njwi2 ·jɨ1／·jɨ2

2.28 1.57 2.17 2.42 2.42 1.86 1.29 1.30 2.10 1.30／2.28
此 故 其 LOC 病 問 往 不 能 QUOT

【是故不任詣彼問疾。】《維摩詰所說經》

動
詞分

布

動
詞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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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龔煌城教授曾稱 扦 śji2「去」為動詞基本式，而 前 śjɨ1「去」為衍生式(我們的

數據也顯示 前 śjɨ1用於第一、二人稱時的頻次高於 扦 śji2)，但是語料顯示，儘管 前 śjɨ1「去」用

在主語為第一、二人稱單數時的頻率很高(33頻次)，可是用在第三人稱及人稱複數時的頻率也不低

(84頻次)。此外，前 śjɨ1「去」後可加將行體及與能願詞連用，所以理論上應為基式，而 扦 śji2「去」

則為衍生式。這裡似乎產生了極大的矛盾。唯一的可能解釋就是 前 śjɨ1「去」和 扦 śji2「去」作為

人稱呼應的對立消失，而產生其他的功能對立。但要論證這一點，就必須從系統的角度辨證。因為龔

煌城教授所提出的前元音及央元音的音韻對立，並非孤立的對立，而是系統的對立。如果該系統的對

應消失，那麼 前 śjɨ1「去」和 扦 śji2「去」受到另一組動詞 耫 lja1「來」和 紴 ljịj2「來」的牽引，

而發生功能轉移就可理解。

龔煌城教授提出 6組屬前元音及央元音轉換的動詞，其中使用頻次較高者，除 前 śjɨ1「去」和 扦

śji2「去」外，尚有 贰 phji2 (2.10)(S4886)和 通 phjɨ1(1.30)(Ｓ2791)「失去，捨」，繾 sji2(2.10)(Ｓ

3144)和 蟗 sjɨ1(1.30)(S5480)「死」。 贰 phji2及 繾 sji2為基本式，而 通 phjɨ1及 蟗 sjɨ1為衍生式。

檢視文本之例，可發現下列用法，如例(53)中主語為「汝」，但使用基式 贰 phji2，而非衍生式 通 phjɨ1；

例(54)中主語為「世尊」，謂語為使動態，以動詞加使動語素 丑 phji1表示，這裡應使用基式 贰 phji2，

但卻使用衍生式 通 phjɨ1；例(55)中主語為「有義者」，其謂語卻為衍生式 通 phjɨ1，而例(56)中，

主語為「我」，但謂語為基本式的 繾 sji2。

如此一來，可知人稱呼應之前元音及央元音的音韻轉換，已經產生動搖。故先前所提有關 前 śjɨ1

「去」及 扦 śji2「去」之矛盾，也就不存在。

(53)

舊 籋 谍 汝 碠 沏 贰 萯 牡 焦 抵 属 籋 妒／端

nji2 ŋa2 ·jij1 lhwu1 pa2 dja2 phji2 nji2 sji2 wjɨ2 tshja2 wji1 ŋa2 ·jɨ1／·jɨ2

2.10 2.14 1.36 1.1 2.14 2.17 2.10 2.17 2.10 2.27 2.17 1.10 2.14 1.30／2.28

汝 我 之 衣 缽 ▼ 失 助詞 NOM ▼ 還 作 AGR QUOT

【汝失我衣急須還我。】《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

(54)

穔 砂 融 构 绕 綒 谍 衡 矫 蓎 属 縇 沏 通 丑

tśhjɨ1 zjọ2 rjur1 pjụ1 na1 thow1 ·jij1 piəj̣ 2 mjar1 khji1 wji1 nji1 dja2 phjɨ1 phji1

1.29 2.64 1.76 1.59 1.17 1.54 1.36 2.65 1.82 1.11 1.10 1.11 2.17 1.30 1.11

爾 時 世 尊 難 陀 GEN 髮 鬚 令落 作 家 ▼ 出 令

【爾時世尊既與難陀剃髮出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55)

佬 罈 落 篟 稅 絅 篟 蟗

wo2 dźjij2 tja1 mji1 dźjwu1 nioow1 mji1 sjɨ1

2.42 2.32 1.20 1.11 1.2 1.57 1.11 1.30

義 有 者 不 仁 為 不 死

【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黄石公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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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籒 沏 繾 籋 砂 挨 苪 旺 沏 綕 焊

śji1 dja2 sji2 ŋa2 zjọ2 lew1 ko1 ɣa1 dja2 wjij2 thji1

1.10 2.17 2.10 2.14 2.64 1.43 1.49 1.17 2.17 2.32 1.20

初 ▼ 死 AGR 時 一 車 門 ▼ 有 其

科 息 橙 維 扦

™u2 ™a we2 njɨ2 śji2

2.1 ? 2.7 2.28 2.9

LOC 一 處 到 往

【初死時有一車門，直至一處。】《類林》3―11A―7

若仔細比較 耫 lja1「來」與 紴 ljịj2「來」及 前 śjɨ1「去」與 扦 śji2「去」之間的關係，我們

發現兩組對立單位之間似乎有了共性。[見表(5)]首先，兩組對立單位混用的情况非常嚴重。這從

表(5)

耫 lja1 紴 ljịj2 前śjɨ1 扦śji2

(p)V + + + +

(P)V(ARG-I=P, II=P) +＊① + + +＊

V-PROPS ‒ ‒ + ‒

(NEG/P) V –CAUS +＊ ‒ ‒ ‒

NEG-V + ‒ + ‒

V-(NEG)M + ‒ + ‒

(P)V1V2 + + + +

(P)維 njɨ2V2 + + + +

(P)V1V2(ARG-I=P, II=P) ‒ + + +＊

(P) V1V2-M ‒ ‒ + ‒

(P/NEG) V1V2 –CAUS + ‒ + ‒

表(6)

耫 lja1 紴 ljịj2 前śjɨ1 扦śji2

V 72 108 77 42

(P)V1V2 45 75 130/94② 111

① 標
＊
號者表示頻次只有 1次。

② 參見注 12及 13。

動
詞分

布

動 詞
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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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虛詞統計[見表(6)]及個别文本的統計可以看出。①
[見附錄(1)及 (2)]其次，對立單位開始出現功

能分化，更確切來說，兩組對立單位中的 紴 ljịj2「來」和 扦 śji2「去」在與否定詞及能願詞的使用

上有所限制。其中在與否定詞的使用限度上，我們注意到西夏語能願詞在表否定意義上的限制性。否

定是動詞的主要屬性之一，否定詞素通常位於動詞前後，所以否定詞的特性是決定動詞狀態的主要標

準之一(Givón 1984)。尤其對藏緬語而言，這更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Matisoff 1973 )。例如在西夏語中，

當表示否定意義時，在一般動詞之前加否定詞 篟 mji1；表示否定祈使時，用 筙 tji1；而表示「尚未」、

「還没」的意義時，用否定詞 挡 mjij2；在情態動詞(情愿詞)之前加 吞 mjɨ1。在許多語言中，能願

詞為實詞虛化而來，西夏語也可清楚看到正在演化的能願詞虛化現象。
②
因此由來去動詞與否定詞素

的相加情况，儘管我們不能得知來去動詞的分化結果，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語言的發展偏向。

來去動詞功能的分化，德蘭西教授(DeLancy)曾提及可能是因為該類動詞在從句鏈接中頻繁地與

其他動詞連用所產生(DeLancy 1991)。除了句法的解釋外，我們認為西夏語來去動詞的分化，更是語

言補償作用的結果。更確切地說，語言中表示時體的單位功能為趨向前綴所取代，而後趨向前綴因承

擔了其他的語法功能，而促使語言發展其他語法表達形式。如西夏語中常見的語素 牡

sji2(2.10)(S3040)，大部分學者認為其主要功能有二：一種為表名物化的標志(Sofronov 1968：155；

Kepping 1985：171；西田 2002：126―127)，一種則為克平所提出的已行體標志(Kepping 1985)。

後一種用法，見例(57)，在西夏文獻的使用並不規律。若是出現，也大多出現於具時間參照點的句

式中，見例(58)。

(57)

罏 舊 蔎 息 锄 窾 陶 縂 痉 疚 袭 耳 笭 牡

sjij1 nji2 rjir2 ™a dźju2 ku1 za2 ŋo2 rjɨr1 lho2 kha1 kjɨ1 ™o2 sji2

1.36 2.10 2.72 2.2 1.1 2.14 2.42 1.86 2.5 1.17 1.30 2.42 2.10

今 汝 與 ▼ 遇 則 病 骨 髓 LOC ▼ 入 PEF

【今見公，則病入骨髓。】《類林》6―8A―6

(58)

① 於分析的文本中，唯一有序者為《黄石公三略》。其在表「來」之義及表示趨向意義時，只使用 耫 lja1「來」，

使用 紴 ljịj2「來」只有在複合詞 挡紴 mjij2ljịj2「未來」時。作實詞使用表「去」之義時，使用 前 śjɨ1，而表示趨向

意義，則使用 扦 śji2「去」。

② 如動詞 笍 rjir1（S4911）一方面可作實詞使用，表示「獲得」；另一方面，它可位於動詞之後，作為虛化動詞
使用，表示「可以」。試比較下例。

聻 綀 癝 笍 蘦 螑 簧

mə1 dzjow2 tśja1 rjir1 thjɨ2 ljạ 1 we2

1.27 2.44 2.68 1.9 2.1 2.76 2.7
天 人 道 得 此 證 作

【天人得道此為證。】《維摩詰所說經》

索 谍 缊 两 嘻 礌 繕 縹 笍

dzjwɨ1 ·jij1 mjijr2 ɣie1 mər2 mər2 lhjij lhjwo1 rjir1

1.43 1.36 2.68 1.9 2.1 2.76 1.48 1.79
帝 GEN 靈 力 INSTR 本 國 歸 得

【以君威力得還本國。】《維摩詰所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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虯 实 竛 禑 籋 蘦 繕 饲 硞 籤 孔 罁 莇 齐

śja1 rjir2 gji2 dạ2 ŋa2 thjɨ2 lhjij- ™iọ1 low2 ɣwej2 ɣju1 ·iəj̣2 kə1 dze2

1.19 2.72 2.10 2.56 2.14 2.28 1.71 2.47 2.30 1.3 2.65 1.27 2.7

(舍 利 子 曰 我 此 國 中 丘陵 坑 坎 荊棘

例(58)中我們亦可將之視為名物化標志，用來名物化整個句子(S=NP)。如此一來，牡 sji2作為時體

標志，顯示已經逐漸脫落。而趨向範疇又如我們前面所說轉向體的表達，於是趨向意義則由來去動

詞所構成的趨向短語來表示。但是必須注意的是，趨向前綴並没有完全從趨向範疇消失，而是保留

在運動動詞或本身隱含「方向性」的動詞上面。如我們在之前提到的動詞 捌 ·ju2「視」。其過程如

圖所示。

OP① V S (牡 sji2)

OP / AP V

OP/AP V (motion verbs) AP V１ V２(耫 lja1，紴 ljịj2 ，前śjɨ1，扦śji2)

四 結 語

西夏語的 耫 lja1「來」，紴 ljịj2「來」、前 śjɨ1「去」、扦 śji2「去」於趨向範疇中開始出現系統

性的對立狀態，主要原因在於 前 śjɨ1「去」與 扦 śji2「去」功能的轉移。 扦 śji2「去」與 前 śjɨ1

「去」之間的人稱呼應對立發生動搖，而產生如 耫 lja1「來」與 紴 ljịj2「來」之間的對立。這四個

語素，一方面，可以在句中作謂語使用，用以表示人(或物體)在空間領域裡的具體位移；另一方面，

可與動詞組成(P)V1V2結構，表示虛化的空間意義，表示趨向說話者或聽話者，或是彈性的參考點。

儘管從數據上兩組單位之間的功能及使用比例相仿，但是 紴 ljịj2「來」與 扦 śji2「去」在使用上已

經有所限制。從我們的分析數據來看，西夏語來去動詞的分化與虛化仍處於進行式，兩組動詞的同義

① OP指稱趨向前綴，而 AP指稱完成體前綴，S表示過去式時體標志。

眥 粀 洪 导 礠 珊 籛 履 撮 泛 竌 牡 蓇 籋

bẹ1 ɣa1 dzjiw1 lụ1 rjur1 ŋər 1 tśior2 niow2 dźjij1 nja1 swu2 sji2 lji2 ŋa2

1.65 1.17 1.45 1.58 1.76 1.84 2.81 2.48 1.35 1.20 2.1 2.10 2.9 2.14

沙 礫 土 石 諸 山 穢 惡 真 ▼ 盈滿 PEF)Ｓ2 見 S1 AGR

【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荆蕀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維摩詰所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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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會走向分化或消除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以來去動詞虛化作為趨向範疇的主要語法形式應

會持續下去。因為趨向前綴轉向體功能的承載，於是語言只好利用其他方式來表達趨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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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Ｗ
①

Ｈ1 Ｍ CH Ｐ Ｈ2 Ｌ

耫 紴 耫 紴 耫 紴 耫 紴 耫 紴 耫 紴 耫 紴

(p)V 3 25 1 0 5 12 1 6 4 5 22 0 20 54

(P)V(ARG–I=P, II=P)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V–PROP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P/NEG) V–CAUS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NEG–V 3 0 1 0 0 0 0 0 0 0 5 0 1 0

V–(NEG)M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3 0

(P)V1V2 16 2 2 1 4 3 0 0 0 1 4 0 8 31

(P)維 njɨ2V2 2 0 0 0 1 4 0 1 0 2 0 0 4 26

(P)V1V2(ARG–I=P,
II=P)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P) V1V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P/NEG) V1V2 –CAUS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3 0

附錄 (2)

Ｗ Ｈ1 Ｍ CH Ｐ Ｈ2 Ｌ

前 扦 前 扦 前 扦 前 扦 前 扦 前 扦 前 扦

(p)V 6 1 2 0 1 2 6 1 8 1 11 0 20 34

(P)V(ARG–I=P, II=P)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3 0

V–PROP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P/NEG) V–CAU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NEG–V 2 0 1 0 1 0 0 0 0 0 1 0 4 0

V–(NEG)M 0 0 1 0 0 0 1 0 2 0 0 0 3 0

(P)V1V2 4 0 2 0 5 4 1 0 1 0 0 6 11 68

(P)維 njɨ2V2 4 0 0 1 0 2 0 0 1 0 0 0 1 29

(P)V1V2(ARG–I=P,
II=P)

21 1 1 0 1 0 1 0 1 0 0 0 4 0

(P) V1V2 (M) 36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0

(P/NEG) V1V2 –CAU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0

(作者通訊地址：臺灣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 臺北 11605 )

① W=《維摩詰所說經》，H1=《華嚴經》），M=《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CH=《禪源諸詮集都序之解》，P=《根
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H2=《黄石公三略》，L=《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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